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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医药制造作为综合性新兴产业，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在《关于印发“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发》里，就明确规定促进全产业链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包括：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提高绿色制造水平、实施医药工业碳减排行动等医药工业绿色低碳工程目标。为加强医药制造节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序推进医药制造行业碳减排行动，制定针对医药制造的能源计量审查规范，指导和规范医药制造能源计量审查。

为加强医药制造行业能源计量工作，依据JJF 1356《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结合医药制造行业的生产特点和环境管理要求，制定本规范。本规范是JJF 1356的分项规范，与JJF 1356配合使用。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医药制造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医药制造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要求，以及对其开展能源资源计量审查的程序和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医药制造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工作。其他第三方机构开展的能源计量能力评价也可参照使用。

能源计量范围和对象包括：
1)  输入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和用能设备的能源及载能工质；
2)  输出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和用能设备的能源及载能工质；
3)  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和用能设备使用(消耗)的能源及载能工质；
4)  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和用能设备自产的能源及载能工质；
5)  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和用能设备可回收利用的余能资源；
6） 主要用能设备能源利用效率。

用能单位宜将自备自用的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产生的能源纳入能源计量范围。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

JJF 1356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GB 8599-2023 大型压力蒸汽灭菌器技术要求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7260 不间断电源设备(UPS) 
GB 10870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性能试验方法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2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907  生物工程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3656 企业能源计量网络图绘制方法
GB 37823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T/SARI 0002—2019 组合式空调机组能效限额及能源效率等级
ISO 14644- 3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 3 部分: 检测方法
GMPISO14001 药品 GMP认证检查评定标准
国际制药工程协会(ISPE) 制药工程基本指南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医药制造 Biomedical  Enterprise

是一个集生物学、医学、工程学等多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性新兴产业。它主要关注利用生物体系或其组成部分来生产药物、诊断疾病或改善人类健康状况，包括化学药制剂、生物制品、中成药等主要种类。

3.2化学药制剂 Chemical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以化合物作为其物质基础，以药效发挥的功效（生物效应）作为其应用基础的，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诊断的制剂。

用于生产化学药制剂（包括流化床、制粒机、冻干机、吹灌封一体机、隧道烘箱、灭菌设备、纯化水机组、注射用水机组、纯蒸汽发生器、锅炉、冷水机组、空调系统、空压机组、循环水系统、有机废气净化系统等重点耗能设备）实际消耗的能源种类包括煤、电力、天然气、汽油、柴油、液化气、蒸汽、煤气、沼气、回收余热、水等。

3.3生物制品 Biological products

以微生物、细胞、动物或人源组织和体液等为起始原材料，用生物学技术制成，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人类疾病的制剂，如疫苗、血液制品、生物技术药物、微生态制剂、免疫调节剂、诊断制品等。

用于生产生物制品（包括灭菌设备、纯化水机组、注射用水机组、蒸汽发生器、空调系统、冷水机组、空压机组、真空机组、冻干机、生物灭活设备等重点耗能设备）实际消耗的能源种类包括电力、天然气、蒸汽、回收余热、水等。
3.4 中成药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以中药饮片为原料，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为了预防及治疗疾病的需要，按规定的处方和制剂工艺将其加工制成一定剂型的中药制品。

用于生产中成药剂（包括提取罐、浓缩罐、干燥机、药渣回收设备、仓储系统、锅炉、空调系统、污水处理设备等重点耗能设备）实际消耗的能源种类包括电力、天然气、蒸汽、回收余热、水等。
3.2 洁净厂房  Clean Room
是指将一定空间范围之内空气中的微粒子、有害空气、细菌等污染物排除，并将室内温度、洁净度、室内压力、气流速度与气流分布、噪音振动及照明、静电控制在某一需求范围内，而所给予特别设计的房间。

4 能源计量管理

4.1 总体要求

1) 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体系，完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明确能源计量工作职责，加强能源计量过程管理，确保能源计量数据真实、准确可靠和有效应用。

2) 应采用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循环方法，将能源计量工作融入能源绩效管理并持续改进。
3) 宜按照GB/T 15316等要求，对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价。

4) 宜按照GB/T 19022和GB/T 23331要求建立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并将能源计量工作与之有效融合，助力实现能源绩效和整体目标。

5）应按照GMP要求，建立药品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计量工作有效融合，以确保药品生产实现绿色发展，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4.2 组织与管理

4.2.1 组织机构
应明确能源计量工作负责人，确立能源计量主管部门，设置能源计量工作岗位，并以文件形式明确职责、权限和隶属关系。 
4.2.2 管理职责

4.2.2.1 能源计量负责人
1) 组织建立、实施、改建能源计量体系；
2) 组织制定能源计量方针、目标和激励措施；
3) 保障能源计量工作相关资源有效配置；
4) 协调能源计量工作与其他工作融合衔接。
4.2.2.2 能源计量主管部门

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
2) 分解能源计量目标并组织落实；
3）落实能源计量过程管理；
4) 开展能源计量绩效评价，落实能源计量体系改进措施。
4.2.2.3 能源计量岗位
应设置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运行，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等岗位，并明确其职责。

4.3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4.3.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管理制度应形成文件，传达至有关人员，被其理解、获取和执行。

4.3.2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基本内容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能源计量管理要求、工作职责、监督考核机制；
2）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
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
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
5）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适用时）；
6) 能源计量工作绩效评价和改进。

4.4 能源计量目标

4.4.1 制定能源计量目标

应根据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文件等要求，确定能源绩效目标和能源计量目标。能源计量目标应是可测量的，与能源方针、能源绩效相一致，并与质量目标、环境目标等整体目标相协同。

4.4.2 能源计量目标发布

能源计量目标由能源计量负责人发布；

4.4.3 能源计量目标基本要求

能源计量目标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保能源计量工作满足能源绩效相关要求；
2）确保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等符合相关要求；
3) 确保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等符合相关要求； 
4) 确保能源分类、分级、分项等计量要求；
5) 确保能源计量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并有效应用。
4.4.4 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

应制定能源计量目标的考核方法并定期对目标实施情况和绩效进行评价。

4.5 持续改进

4.5.1 持续改进工作机制
应落实能源计量工作主体责任，通过建立能源计量目标、实施能源计量绩效评价等，持续改进能源计量工作。
4.5.2 自查工作

4.5.2.1 自查方案

每年应制定能源计量自查方案并组织自查，以验证其能源计量工作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单位要求。自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依据、检查项目、检查程序、检查方法和报告格式等。
4.5.2.2 自查记录

自查应形成记录，记录格式可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附录C）自行制定。
4.5.2.3 自查报告

自查应形成报告，报告格式可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附录D）自行制定。
4.5.3 整改和验证
应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5 能源计量人员

5.1 人员配备

5.1.1 能源计量管理人员

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从事能源计量管理工作，保证能源计量职责和管理制度落实到位。

5.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和使用维护人员
应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等管理工作，以及能源计量器具的内部检定/校准等以及计量溯源结果确认工作。

5.1.3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应用人员

应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以及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工作。

5.2 人员资质和培训

5.2.1 能源计量人员能力和资质

能源计量人员应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能力和工作经历，宜具有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

5.2.2 能源计量人员培训

能源计量人员应定期接受包括能源计量、GMP等方面的知识培训，以保证其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的持续提升。
5.2.3 检定/校准人员培训
从事能源计量器具相关检定/校准等人员应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或技术能力证明。

5.2.4 能源计量人员考核
应对能源计量人员培训结果进行考核并保存记录。

6 能源计量器具

6.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6.1.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

6.1.1.1 分类分级分项计量及智能化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满足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具有适度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宜配备带有自动数据采集和传输功能、具有智能和物联网功能能源计量器具。

注：
1  能源分类计量是指按用能单位购入或储存或使用的各种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能源种类，进行分门别类单独计量。
2  能源分级考核是指按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等单元进行分级计量，分别实施能源消耗考核。
3  能源分项考核是指按用能单位能源分配使用过程的购入储存、加工转换、生产消耗、生活消耗、自用与外销等各个环节进行分项计量，分别实施能源消耗考核。

4  由能源供应或服务单位负责管理的、进出用能单位、用于贸易结算的能源计量器具，可不要求重点用能单位提供管理台账，其准确度等级和计量溯源性视为满足要求并计入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统计。
6.1.1.2 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宜配备必要的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以满足自检自查要求。
6.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需要量确认

6.1.2.1 能源流向图和计量采集网络图

应按照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能源的种类，按照《企业能源计量网络图绘制方法》（GB/T 33656）等要求，确定能源流向和计量采集点，形成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可分别参照附录B 图B.1、图B.2）。
6.1.2.2 计量采集点分类分级分项计量需求
设置的能源计量采集点应覆盖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的需求。
6.1.2.3 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和准确度等级
应根据能源计量采集点确认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
6.1.2.4 能源流向图、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定期确认
应定期对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进行审核和确认,以符合实际状况。

6.1.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符合《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4789）等要求。同时应满足国家对医药制造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应执行其规定。
6.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

6.2.1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

应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申购、验收、保管、使用、检定/校准/核查、维护和报废处理等环节形成管理制度并实施有效管理，确保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满足能源计量数据采集需要并保证能源计量数据准确可靠。

6.2.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管理台账应列出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计量溯源方式和有效期等。

6.2.3 能源计量器具档案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档案，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使用说明书；
2) 出厂合格证明；
3) 最新有效的计量溯源性证明和结果确认记录；
4) 维护维修保养记录；
5) 其他相关信息。
6.2.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状态标识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在明显位置粘贴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编号等标识，并有计量溯源状态标识及有效期。

6.2.5 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

宜采用信息化手段对能源计量器具进行管理。
6.3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和结果确认

6.3.1 内部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
开展能源计量器具内部检定或校准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应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并符合法制计量要求。

6.3.2 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和溯源结果确认
应制定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验证方法等，并按要求进行计量溯源、验证评价等，并对结果进行确认。其中属于检定的，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守相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满足使用要求。

1) 属于实施强制管理范围的工作计量器具应符合法制计量管理要求，并按要求实施强制检定。
2) 属于非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应由具备资质的计量技术机构或用能单位内部建立计量标准的部门实施检定/校准。
3) 对无法拆卸的、无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非强制管理计量器具，应采取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外校、自校、比对、核查、核验、定期更换等。
4）应对计量溯源结果进行确认，包括测量参数、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等与测量对象的适用性等。

5）对于次级用能单位以及主要用能设备配备使用的量大面广的能源计量器具，也可通过在线监测、定期抽查、状态评价等方式对计量性能进行评估。

6.3.3 用于用能量、碳排放权交易计量器具
间接核算或直接测量用于用能权、碳排放权、水权、排污权等交易数据的相关计量器具，应按有关要求进行计量溯源。
6.3.4 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质量控制
采用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对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进行核验、评价或确认的，应建立计量性能管理和质量控制文件。
6.4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 

6.4.1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状态管理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处于有效计量溯源状态，或者具有计量特性评估确认证明。 

6.4.2 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维护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和维护应指定专人负责，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计量溯源证明等资料应保存完好并便于取用。必要时，可编制使用和维护的作业指导书。

6.4.3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

能源计量器具应在适宜的使用环境（如气候环境、机械环境、电磁环境等）中使用，确保测量结果准确有效。 

6.4.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防护

应防止对影响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的调整装置及软件的意外调整。在使用中不得擅自改动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

6.4.5 能源计量器具损坏和可疑结果处理
1)在用能源计量器具使用或处置不当、出现损坏或产生可疑测量结果、已显示有缺陷或超出规定要求时，应停止使用、隔离存放，做出明显的标签或标识，排除不符合原因，经再次计量溯源或其他方式证明符合要求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2)可能时，应保存不符合要求的能源计量器具在调整或修理前后的计量溯源原始记录，如果计量溯源结果表明该器具在以往数据采集中出现明显的缺陷或偏离规定要求的影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7 医药制造环境管理
7.1 医药制造厂房要求
医药制造企业厂房设施除了要满足GMP的相关规定之外，还应当符合国家的有关法规，执行有关的标准、规范，符合实用、安全、经济的要求。 
7.1.1 洁净度
     医药制造企业制品的生产应在洁净区进行，应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的要求对制品生产各工序的环境洁净度级别进行受控管理。制品生产过程中需要对环境中尘粒及微生物数量进行控制的房间(区域)，其建筑结构、装备及其使用应当能够减少该区域内污染物的引入、产生和滞留。洁净度的维持主要依靠净化空调系统的净化能力，通过维持相临区域的压差梯度，控制送风量使洁净区达到一定的换气次数。
7.1.2悬浮粒子浓度和微生物限度
     医药制造企业应依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确保空气悬浮粒子及其微生物限度标准符合要求，避免药品暴露的操作过被环境空气所含的微粒和微生物所污染，影响药品最终质量。
7.2 医药制造排污管理
7.2.1 污水处理
医药制造企业废水一般包括设备/器皿清洗废水、滤膜清洗废液、废培养液、超滤浓缩及过滤除菌废水、纯化废水、纯水站脱盐水、车间保洁废水、洗衣废水、生活污水、循环水系统排污水、蒸汽冷凝水等，

蒸汽冷凝水可通过集中收集，再经热交换器回收热量后回用于间接循环冷却水系统补水、保洁用水；废培养液、超滤浓缩及过滤除菌废水、纯化废水经单独收集后，进入污水处理站厌氧反应器预处理后与其余生产废水、保洁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以及洗衣废水进入污水处理站“接触氧化池+二沉池+消毒池”处理后（其中含生物活性废水先经高压蒸汽灭菌后排至污水处理站对应处理单元处理），汇同循环水系统排污水、RO浓水经废水总排口最终达到纳管排放标准。
7.2.2 废气处理
医药制造企业应对废气产生和排放进行管理，废气应通过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进行处理，确保企业废气在排放时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7.3 医药制造设备能效管理
医药制造企业应对主要耗能设备和子系统能效进行管理，并使相关设备及子系统运行在最佳能效区间。
7.3.1 空调
1） 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空调纳入能效监控管理。
2）应按T/SARI 0002—2019《组合式空调机组能效限额及能源效率等级》的试验工况测量、计算空调设备的全年能效比。不具备相关测试条件时，可根据厂家提供的选型参数表进行能效比的测算和比对。
3） 应监控和优化空调设备的运行工况参数，如送回风温差、风量、风速、气流组织、供回水温差等，避免“小温差，大流量”的高耗能运行模式。
4） 应监控和优化空调设备的群组运行模式，确保空调设备群组控制满足节能运行要求。
7.3.2 冷水机组
1）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冷水机组(风冷冷水机组或水冷冷水机组)纳入能效监控管理。
2）应按GB10870《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测试方法，测量冷水机组的性能系数和部分负荷性能系数。当不具备测试条件时，可根据厂家提供的选型参数表进行能效测算和比对。
3）应监控和优化冷水机组冷凝侧和蒸发侧的供回水温度、供回水温差、小温差等运行参数，确保冷水机组运行在节能状态。
4） 应监控和优化冷水机组的群组运行模式，确保冷水机组群组控制满足节能运行要求。
5）应监控和优化冷水机组的全年运行模式，确保冷源系统充分利用自然冷源。
7.3.3 电机驱动设备
1） 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电机驱动设备(冷却塔、水泵)纳入能效监控管理。
2） 采用变频控制的水泵，应根据空调水系统的供回水压力、流量，控制水泵运行在合理频率区间。
3） 应监控和优化冷却塔和水泵的群组运行模式，确保冷却塔、水泵群组控制满足高效节能运行要求。
7.3.4 通风机
1）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通风机(新风机、排风机)纳人能效监控管理。
2）应按GB19761《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的要求测量、记录和优化通风机能效。
7.3.5 不间断电源
1） 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不间断电源(UPS)纳人能效监控管理。
2）应按GB/T7260《不间断电源设备(UPS)》规定的测试方法，测量不间断电源(UPS)不同负荷工况能效。当不具备测试条件时，可根据厂家提供的参数，结合实际负载情况设置运行模式，确保运行在经济模式，满足高效节能运行要求。
3） 应测量和记录不间断电源(UPS)设备的电压、电流和功率等参数，为不间断电源(UPS)节能评价、经济运行提供数据支撑。
4） 高压直流配电设备能效管理参照不间断电源(UPS)。
7.3.6 变压器
1） 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变压器纳人能效监控管理。
2）应按GB20052《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规定的测试方法，测量变压器不同负荷工况能效，当不具备测试条件时，可根据厂家提供的参数，结合实际负载情况进行核查，确保满足高效节能运行要求。
3） 应测量和记录变压器的损耗、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等参数，测量点设置在变压器前端中压柜和低压进线柜，为变压器节能评价、经济运行提供数据支撑。
7.3.7 柴油发电机
1） 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柴油发电机用油纳入能源监控管理，测量、记录和优化燃油消耗量。
2） 多台柴油发电机并机运行时，应有根据负载情况控制柴油发电机启机、停机，减少能源消耗的策略。
7.3.8 空压机
1） 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空压机纳入能源监控管理。
2） 应根据设计负荷对空压机进行合理选型，避免大马拉小车的情况
3） 多台空压机并联运行时，因合理设定压力区间，避免压缩机频繁加载。

8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

8.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

8.1.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

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与能源计量器具实际测量结果相符，不得伪造或者篡改能源计量数据。
    2) 应按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设置能源计量采集点，对各种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记录应完整、真实、准确、可靠，并可自行合理确定保存期限，建议保存期限为三年。
8.1.2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要求

1) 采集的能源品种，应满足计算和统计单位产品能耗及工序能耗、能耗定额、节能技改评价、能效监测等需要；
2）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频次要求；

3）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时间同步性需要，以消除因采集时差带来统计数据的不可比性。
8.1.3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

1) 自动采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能源计量数据的网络化管理，及时采集能源计量数据并备份归档。
2) 第三方计量。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大宗能源的贸易交接、能源消耗状况提供公正计量数据。
8.1.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法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按照标准、规范或程序并在受控条件下进行。

8.1.5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及保存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应保证原始性、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等，以满足能源计量工作需求。
8.2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

8.2.1 能源计量数据原始性

按照国际制药工程协会(ISPE) 制药工程基本指南附录5要求，包括能源计量等原始数据不得更改，应保证数据完整、真实、准确、可靠。
8.2.2 能源计量数据校验评价

应采用必要的技术措施（如统计方法、历史数据比对等），对能源计量数据进行评价、校验，保证能源计量数据准确可靠。

8.2.3 能源计量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处理
当能源计量器具损坏或安装、拆卸期间造成能源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时，应制定相应的方案进行评估。评估方案包括评估方法、程序、结论、数据可靠性论证、评估人员和批准人员、日期等内容。

8.2.4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后审核确认

经处理后的能源计量数据应由能源计量负责人授权的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的能源计量人员进行审核确认。

8.3 能源计量数据应用
8.3.1 应用于能源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的基础，能源统计报表数据应能追溯至计量采集记录。

8.3.2 应用于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
应以能源计量数据为基础，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采取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措施。

8.3.3 应用于节能分析和节能技术改造

应利用能源计量数据进行节能分析。根据能源统计、考核期限，定期分析用于贸易结算、内部考核等能源报表数据并有分析记录或报告，为计量管理、节能技术改造提供可靠依据。

8.3.4 应用于能源审计、能平衡、能效对标等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开展能源审计、能源平衡测试、能源效率限额对标、节能降耗改造等活动的依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8.3.5 应用于碳计量活动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碳计量监测、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测量、碳计量审查等活动依据，推动能源计量数据与碳计量数据有效衔接和综合利用。

8.3.6 应用于生产经营全过程
应将能源计量工作贯穿生产、经营、质量、环境、安全等管理的全过程，并将能源计量数据支撑生产经营决策，助力重点用能单位实现提质增效。
8.3.7应用于医药药品的溯源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医药药品的溯源材料予以存档，其是药品生产过程的重要记录，能详细反应药品的生命周期和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
8.4 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 

应结合现有能源管理信息化平台，加强能源计量基础能力建设，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提升能源管理信息化水平。

9 能效监测管理

9.1 主要用能设备管理

    1) 应建立主要用能设备或主要用能系统管理台帐。
2) 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台帐应列出用能设备名称、型号规格、额定功率、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首次使用日期、出厂或初始能效等信息。
9.2 主要用能设备能效评估

9.2.1 能效检测评估
应定期对电机、风机、水泵、空压机、锅炉、空调系统等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开展能效检测和评估。

9.2.2 能效在线监测
宜建立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能效在线监测系统，开展全生命周期能效监测和评估，通过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提升能效水平。

10 能源计量审查

10.1 审查原则

能源计量审查应遵守独立、公正和基于证据的原则，并为被审查单位保密。

10.2 审查周期

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重点用能单位定期开展能源计量审查。

10.3 审查组织

10.3.1组织机构

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进行审查。
10.3.2 审查组

能源计量审查组由组长和相关技术专家组成。审查组人数应不少于两人，审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审查组组长和技术专家应具有能源计量专业技术能力和相应工作经历。

组长职责是：
1) 文件资料审查；

2) 制定审查计划及审查任务分工；
3) 与被审查单位联络协调；
4) 现场审查并编制审查报告；

5) 对整改情况进行资料确认或现场确认。

10.3.3 审查方式

能源计量审查包括资料审查和现场审查。初次审查应首先进行资料审查，一般应在资料审查基本符合后再进行现场审查。需要开展监督审查的，审查组应进行资料审查，必要时可进行现场审查。对于规模较大、场地分散或多个场所的重点用能单位，资料审查应该覆盖所有场所范围，现场审查时应对关键场所或者部分场所进行审查核验。
10.4 审前准备

10.4.1 接到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关于能源计量审查的通知后，重点用能单位应按要求报送以下自查资料：

1) 单位基本情况、组织机构框图； 

2）重点用能单位和主要次级用能单位框图； 
3) 能源计量工作自查报告；

4) 审查期内能源统计报表、能源审计报告、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若有）；

5)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文件清单；
6) 能源计量人员一览表（表B.1）及能源计量负责人任职证明文件； 
7)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表B.2）；

8)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B.3）；
9)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分别填写）（表B.4）；

10) 主要用能设备及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B.5）；

11）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B.6）
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表B.7）；
13)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表B.8）；
14) 能源流向图（图B.1）；
15) 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图B.2）。

10.4.2 现场审查时，重点用能单位应处于正常生产活动状态。

10.5 初次审查

10.5.1 资料审查

10.5.1.1 审查组应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自查资料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开展现场审查。
10.5.1.2 对资料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审查组应通知重点用能单位整改，重点用能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补充完善材料。

10.5.1.3重点用能单位未提供补充材料或提供补充材料未达到基本条件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现场审查。

10.5.2 现场审查

10.5.2.1 审查组在资料审查基础上，制定现场审查计划并通知被审查单位。审查计划包括审查目的、审查内容、审查程序、审查时间、审查人员分工、审查要求等内容。

10.5.2.2 现场审查采取资料审核、抽样调查、现场观察、现场提问、现场检测等方式进行。

10.5.2.3 一般情况下，现场审查时间不超过两天。

10.5.2.4 现场审查程序

1）首次会议
由审查组组长主持，被审查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能源计量管理有关人员和审查组成员参加。会议内容主要是：审查组通报审查计划，被审查单位介绍基本情况和能源计量工作情况。

必要时，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可派观察员参会。
2）分工审查
审查组人员按照分工，采取资料审核、抽样调查、现场观察、现场提问、现场检测等方式，开展现场审查，填写《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评审）记录表》(附录C)。
3）情况汇总
分工审查后，审查组对审查情况进行汇总，确定审查结论。对审查发现的不符合项，应编制《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评审）不符合项报告》（附录F）。
4）交换意见
    审查组与被审查单位负责人就审查情况和结论交换意见。
5） 末次会议
    由审查组组长主持，被审查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能源计量管理有关人员和审查组成员参加。审查组通报现场审查情况和结论，被审查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签字确认。
必要时，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可派观察员参会。
10.6 监督审查

10.6.1资料审查
10.6.1.1初次审查后需要开展年度监督审查的，审查组应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自查资料进行全面审查。

10.6.1.2资料审查后无需进行现场审查的，审查组可参考《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附录C）和《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附录D）形成审查记录和审查报告。对资料审查发现的不符合项，应编制《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不符合项报告》（附录F）。监督审查不要求覆盖全部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

10.7 审查报告

现场审查后，由审查组组长根据审查汇总情况和现场审查时确定的审查结论，编制《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
10.8 审查结论

10.8.1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分值

从能源计量管理、能源计量人员、能源计量器具、能源计量数据、能效监测管理等五个方面对能源计量能力进行审查，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分值见表1，共82个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域。

表1 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及分值

	序号
	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域
	单项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能源计量管理（22.0分）
	4.1总体要求（2.5分）
	4.1.1 健全能源计量体系（0.5分）
	
	0.5 

	2
	
	
	4.1.2 纳入能源绩效管理（0.5分）
	
	0.5

	3
	
	
	4.1.3 能源利用状况监测（0.5分）
	
	0.5

	4
	
	
	4.1.4 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0.5分）
	
	0.5

	5
	
	
	4.1.5建立药品环境体系（0.5分）
	
	0.5

	6
	
	4.2组织与管理（4.0分）
	4.2.1组织机构（1.0分）
	
	1.0 

	7
	
	
	4.2.2管理职责（3.0分）
	4.2.2.1能源计量负责人（1.0分）
	1.0 

	8
	
	
	
	4.2.2.2能源计量主管部门（1.0分）
	1.0 

	9
	
	
	
	4.2.2.3能源计量岗位（1.0分）
	1.0 

	10
	
	4.3能源计量管理制度（4.5分）
	4.3.1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2.0分）
	
	2.0

	11
	
	
	4.3.2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基本内容（2.5分）
	
	2.5 

	12
	
	4.4能源计量目标（3.0分）
	4.4.1制定能源计量目标（0.5分）
	
	0.5 

	13
	
	
	4.4.2能源计量目标发布（0.5分）
	
	0.5 

	14
	
	
	4.4.3能源计量目标基本要求（1.0分）
	
	1.0 

	15
	
	
	4.4.4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1.0分）
	
	1.0 

	16
	
	4.5持续改进（8.0分）
	4.5.1 持续改进工作机制（2.0分）
	
	2.0 

	17
	
	
	4.5.2自查工作（3.5分）
	4.5.2.1自查方案（1.0分）
	1.0 

	18
	
	
	
	4.5.2.2自查记录（1.0分）
	1.0 

	19
	
	
	
	4.5.2.3自查报告（1.5分）
	1.5 

	20
	
	
	4.5.3整改和验证（2.5分）
	
	2.5 

	21
	能源计量人员（10.0分）
	5.1人员配备（5.5分）
	5.1.1能源计量管理人员（1.5分）
	
	1.5 

	22
	
	
	5.1.2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和使用维护人员（2.0分）
	
	2.0 

	23
	
	
	5.1.3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应用人员（2.0分）
	
	2.0 

	24
	
	5.2人员资质和培训（4.5分）
	5.2.1能源计量人员能力和资质（1.5分）
	
	1.5 

	25
	
	
	5.2.2能源计量人员培训（2.0分）
	
	2.0 

	26
	
	
	5.2.3检定/校准人员培训（0.5分）
	
	0.5 

	27
	
	
	5.2.4能源计量人员考核（0.5分）
	
	0.5 

	28
	能源计量器具（32.0分）
	6.1能源计量器具配备（15.0分）
	6.1.1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3.0分）
	6.1.1.1分类分级分项计量及智能化（1.5分）
	1.5 

	29
	
	
	
	6.1.1.2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配备（1.5分）
	1.5 

	30
	
	
	6.1.2能源计量器具配备需要量确认（7.5分）
	6.1.2.1确定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2.5分）
	2.5 

	31
	
	
	
	6.1.2.2确定能源计量采集点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1.5分）
	1.5 

	32
	
	
	
	6.1.2.3确定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和准确度等级需求（1.5分）
	1.5 

	33
	
	
	
	6.1.2.4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审核确认（2.5分）
	2.0 

	34
	
	
	6.1.3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4.5分）
	
	4.5

	35
	
	6.2能源计量器具管理（6.0分）
	6.2.1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1.5分）
	
	1.5 

	36
	
	
	6.2.2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1.5分）
	
	1.5 

	37
	
	
	6.2.3能源计量器具档案（1.0分）
	
	1.0 

	38
	
	
	6.2.4能源计量器具计量状态标识（1.0分）
	
	1.0 

	39
	
	
	6.2.5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1.0分）
	
	1.0 

	40
	
	6.3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和结果确认（6.0分）
	6.3.1内部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1.0分）
	
	1.0 

	41
	
	
	6.3.2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和溯源结果确认（2.0分）
	
	2.0 

	42
	
	
	6.3.3用于用能量、碳排放权交易计量器具（1.5分）
	
	1.5 

	43
	
	
	6.3.4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质量控制（1.5分）
	
	1.5 

	44
	
	6.4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5.0分）
	6.4.1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状态管理（1.0分）
	
	1.0 

	45
	
	
	6.4.2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维护（1.0分）
	
	1.0 

	46
	
	
	6.4.3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1.0分）
	
	1.0 

	47
	
	
	6.4.4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防护（1.0分）
	
	1.0 

	48
	
	
	6.4.5能源计量器具损坏和可疑结果处理（1.0分）
	
	1.0 

	49
	医药制造环境管理（10.0分）
	7.1医药制造厂房要求(3.0分)
	7.1.1洁净度(1.5分)
	
	1.5

	50
	
	
	7.1.2悬浮粒子浓度和微生物限度(1.5分)
	
	1.5

	51
	
	7.2 医药制造排污管理(3.0分)
	7.2.1 污水处理(1.5分)
	
	1.5

	52
	
	
	7.2.2 废气处理(1.5分)
	
	1.5

	53
	
	7.3 医药制造设备能效管理(4.0分)

	7.3.1 空调(0.8分)
	
	0.8

	54
	
	
	7.3.2 冷水机组(0.8分)
	
	0.8

	55
	
	
	7.3.3 电机驱动设备(0.6分)
	
	0.6

	56
	
	
	7.3.4通风机(0.6分)
	
	0.6

	57
	
	
	7.3.5不间断电源(0.4分)
	
	0.4

	58
	
	
	7.3.6变压器(0.4分)
	
	0.4

	59
	
	
	7.3.7柴油发电机(0.2分)
	
	0.2

	60
	
	
	7.3.8空压机(0.2分)
	
	0.2

	61
	能源计量数据（22.0分）
	8.1能源计量数据采集（6.0分）
	8.1.1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1.0分）
	
	1.0 

	62
	
	
	8.1.2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要求（1.0分）
	
	1.0 

	63
	
	
	8.1.3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1.0分）
	
	1.0 

	64
	
	
	8.1.4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法（1.5分）
	
	1.5 

	65
	
	
	8.1.5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及保存（1.5分）
	
	1.5 

	66
	
	8.2能源计量数据处理（5.0分）
	8.2.1能源计量数据原始性（1.5分）
	
	1.5 

	67
	
	
	8.2.2能源计量数据校验评价（1.0分）
	
	1.0 

	68
	
	
	8.2.3能源计量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处理（1.0分）
	
	1.0 

	69
	
	
	8.2.4能源计量数据处理后审核确认（1.5分）
	
	1.5 

	70
	
	8.3能源计量数据应用（10.0分）
	8.3.1应用于能源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1.5分）
	
	1.5 

	71
	
	
	8.3.2应用于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1.5分）
	
	1.5 

	72
	
	
	8.3.3应用于节能分析和节能技术改造（1.5分）
	
	1.5 

	73
	
	
	8.3.4应用于能源审计、能平衡、能效对标等（1.5分）
	
	1.5 

	74
	
	
	8.3.5应用于碳计量活动（2.0分）
	
	2.0 

	75
	
	
	8.3.6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1.0分）
	
	1.0 

	76
	
	
	8.3.7应用于医药药品的溯源（1.0分）
	
	1.0

	77
	
	8.4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1.0分）
	8.4.1建立信息化系统（0.5分）
	
	0.5 

	78
	
	
	8.4.2能耗数据线上报送（0.5分）
	
	0.5

	79
	能效监测管理（4.0分）
	9.1主要用能设备管理（1.0分）
	9.1.1管理台账（0.5分）
	
	0.5 

	80
	
	
	9.1.2管理信息（0.5分）
	
	0.5

	81
	
	9.2主要用能设备能效评估（3.0分）
	9.2.1能效检测评估（2.0分）
	
	2.0 

	82
	
	
	9.2.2能效在线监测（1.0分）
	
	1.0

	
	
	
	
	合计
	100.0 

	注：不适用项目视为符合要求。


10.8.2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符合度

根据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82项内容，每项评定结论分为“很好”、“较好”、“一般”、“不符合”、“不适用”五种，权重如下：

表2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符合度得分表
	能源计量能力符合度
	权重

	很好
	1.0

	较好
	0.8

	一般
	0.5


	不符合
	0.0

	不适用
	1.0

	注：不适用项目视为符合要求，按1.0计。


10.8.3 审查结论及能源计量能力分级

1)单项审查结论，根据表1和表2，对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及符合度进行审查评定，单项审查结论可为“很好”、“较好”、“一般”、“不符合”或“不适用”五种其一。

2)总体审查结论分为“符合规范要求”、“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不符合规范要求”三种。单项评定结论全部为“符合”的，审查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有5项或5项以下评定结论为“不符合”的，审查结论为“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有6项或6项以上评定结论为“不符合”的，审查结论为“不符合规范要求”。

3)根据表1和表2，对能源计量能力审查要素及符合度综合评分后可进行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审查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或“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且综合评分不低于60分的，可按表3综合评分值可评定为“高效运行级（AAAA级）”、“精细管理级（AAA级）、“制度保障级（AA级）”或“基础能力级（A级）”四个等级。审查结论为“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不参与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

表3 能源计量能力等级分级

	综合评分
	审查结论
	能源计量能力等级

	综合评分≧90分
	“符合规范要求”

或

“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高效运行级（AAAA级）

	90分>综合评分≧80分
	
	精细管理级（AAA级）

	80分>综合评分≧70分
	
	制度保障级（AA级）

	70分>综合评分≧60分
	
	基础能力级（A级）


10.9 审查结果处理

10.9.1 现场审查后，审查组向组织审查的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提交《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附录D）等资料。

10.9.2 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审查结论，下达能源计量审查结果通知，需要组织重点用能单位进行整改的按有关要求进行。

10.10 后续监督

10.10.1 必要时，可在初次审查后对重点用能单位进行年度监督审查。

10.10.2 对于初次审查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或“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且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AAAA级”、“AAA级”的，可免于监督审查或仅进行资料审查。

10.10.3 对于初次审查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或“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且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AA级”、“A级”的，应进行资料审查或现场审查。
11 能源计量评价
11.1 评价原则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应遵守独立、公正和基于证据的原则，并为被评审单位保密。

11.2 评价周期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能力评价，评价周期一般为3年。

11.3 评价工作组织

11.3.1 评价机构
11.3.1.1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根据《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能力评价。

11.3.1.2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应组建专家团队和评审工作组，参考本规范要求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能力进行评价。

11.3.1.3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应具有开展能源计量能力评价相关专业能力和人才队伍 ，开展能源计量评价相关人员从事能源计量工作经历不少于三年。

11.3.1.4 鼓励国家（城市、行业）能源计量中心开展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工作。

11.3.2 评审组

能源计量评审组由组长和相关技术专家组成。评审组人数应不少于两人，评审组实行组长负责制。评审组组长和技术专家应具有能源计量专业技术能力和相应工作经历。

组长职责是：
1) 文件资料评审；

2) 制定评审计划及评审任务分工；
3) 与被评审单位联络协调；
4) 现场评审并编制评价报告；

5) 对整改情况进行资料确认或现场确认。

11.3.3 评审方式

能源计量评价包括资料评审和现场评审。初次评审应首先进行资料评审，一般应在资料评审基本符合后再进行现场评审。需要开展监督评审的，评审组应进行资料评审，必要时可进行现场评审。对于规模较大、场地分散或多个场所的重点用能单位，资料评审应该覆盖所有场所范围，现场评审时应对关键场所或者部分场所进行评审核验。
11.4 准备工作

11.4.1 重点用能单位应按要求报送以下资料：

1) 单位基本情况、组织机构框图； 

2）重点用能单位和主要次级用能单位框图； 
3) 能源计量工作自查报告；

4) 评审期内能源统计报表、能源审计报告、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必要时）；

5)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文件清单；
6) 能源计量人员一览表（表B.1）及能源计量负责人任职证明文件； 
7)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表B.2）；

8)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B.3）；
9)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分别填写）（表B.4）；

10) 主要用能设备及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B.5）；

11）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B.6）
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表B.7）；
13)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表B.8）；
14) 能源流向图（图B.1）；
15) 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图B.2）。

11.4.2 现场评审时，重点用能单位应处于正常生产活动状态。

11.5 初次评审

11.5.1 资料评审

11.5.1.1 评审组应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资料进行评审，符合要求的开展现场评审。

11.5.1.2 对资料评审中发现的问题，评审组应通知重点用能单位整改，重点用能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补充完善材料。
11.5.1.3 重点用能单位提供补充材料且达到基本条件后安排现场评审。

11.5.2 现场评审

11.5.2.1 评审组在资料评审基础上，制定现场评审计划并通知被评审单位。评审计划包括评审目的、评审内容、评审程序、评审时间、评审人员分工、评审要求等内容。

11.5.2.2 现场评审采取资料审核、抽样调查、现场观察、现场提问、现场检测等方式进行。

11.5.2.3 一般情况下，现场评审时间不超过两天。

11.5.2.4 现场评审程序

1）首次会议
由评审组组长主持，被评审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能源计量管理有关人员和评审组成员参加。会议内容主要是：评审组通报评审计划，被评审单位介绍基本情况和能源计量工作情况。

必要时，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可派观察员参会。
2）分工评审

评审组人员按照分工，采取资料审核、抽样调查、现场观察、现场提问、现场检测等方式，开展现场评审，填写《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评审）记录表》(附录C)。
3）情况汇总
分工评审后，评审组对评审情况进行汇总，确定评审结论。对评审发现的不符合项，应编制《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评审）不符合项报告》（附录F）。
4）交换意见
    评审组与被评审单位负责人就评审情况和结论交换意见。
5） 末次会议
    由评审组组长主持，被评审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能源计量管理有关人员和评审组成员参加。评审组通报现场评审情况和结论，被评审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签字确认。
必要时，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可派观察员参会。
11.6 监督评审

11.6.1资料评审
10.6.1.1 初次评审后需要开展监督评审的，评审组应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资料进行评审。

11.6.1.2 资料评审后无需进行现场评审的，评审组可参考《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评审）记录表》（附录C）和《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形成评审记录和评审报告。对资料评审发现的不符合项，应编制《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评审）不符合项报告》（附录F）。

11.6.2 现场评审

资料评审后需进行现场评审的，按10.5.2要求进行现场评审。监督评审的现场评审可不覆盖全部能源计量能力要素。

11.7 评审报告

现场评审后，由评审组组长根据评审汇总情况和现场评审时确定的评审结论，编制《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

11.8 评审结论

11.8.1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分值
从能源计量管理、能源计量人员、能源计量器具、医药制造环境管理、能源计量数据、能效监测管理等六个方面对能源计量能力进行评审，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分值见表1，共78个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域。
11.8.2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符合度

根据能源计量能力要素78项内容，每项评定结论分为“很好”、“较好”、“一般”、“不符合”、“不适用”五种，权重系数见表2。

11.8.3 评审结论及能源计量能力分级

11.8.3.1 单项评审结论，根据表1和表2，对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符合度进行评审评定，单项评审结论可为“很好”、“较好”、“一般”、“不符合”或“不适用”五种其一。

11.8.3.2 总体评审结论，分为“符合规范要求”、“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不符合规范要求”三种。单项评定结论全部为“符合”的，评审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根据表1和表2，有6项或6项以下评定结论为“不符合”的，评审结论为“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有7项或7项以上评定结论为“不符合”的，评审结论为“不符合规范要求”。

11.8.3.3 根据表1和表2，对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符合度综合评分后可进行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评审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或“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且综合评分不低于60分的，可按表3综合评分值可评定为“AAAA级”、“AAA级、“AA级”或“A级”四个等级。评审结论为“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不参与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

11.9 评审结果处理

11.9.1 现场审查评审后，评审组向组织评审的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提交《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等资料。

11.9.2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组织评审组对重点用能单位整改情况进行资料或现场确认。
11.9.3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可根据评审结论颁发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证书。

11.10 后续监督

11.10.1 一般应在初次评审后对重点用能单位进行年度监督评审，以维持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证书有效性。

11.10.2 对于初次评审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AAAA级”、“AAA级”的，可免于监督评审或仅进行资料评审。

11.10.3 对于初次评审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AA级”、“A级”的，应进行资料评审，必要时可进行现场评审。

11.10.4 若在评价有效期内，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能力重大变化，应进行现场评审后调整确定能源计量能力等级。

附录A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GB 17167 第4.3条）
A.4.3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要求

A.4.3.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按下式计算：
Rp＝Ns／Nl×100％

式中：

Rp—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

Ns—能源计量器具实际的安装配备数量；

Nl—能源计量器具理论需要量。
A.4.3.2  用能单位应加装能源计量器具。
A.4.3.3  用能量（产能量或输运能量）大于或等于表A.1中一种或多种能源消耗量限定值的次级用能单位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应按表A.3要求加装能源计量器具。

表A.1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

	能源

种类
	电能
	煤炭、焦炭
	原油、成品油、石油液化气
	重油、渣油
	煤气、天然气
	蒸汽、热（冷冻）水
	水
	其他

	单位
	kW
	t/a
	t/a
	t/a
	m3/a
	GJ/a
	t/a
	GJ/a

	限定值
	10
	100
	40
	80
	10000
	5000
	5000
	2931

	注：

1 表中a是法定计量单位中“年”的符号。

2 表中m3指在标准状态下，表A.2同。

3 按2931 GJ相当于100 t标准煤。其他能源应按等价热值折算，表A.2类推。


A.4.3.4  单台设备能源消耗量大于或等于表A.2中一种或多种能源消耗量限定值的为主要用能设备。

主要用能设备应按表A.3要求加装能源计量器具。

表A.2  主要用能设备能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

	能源

种类
	电能
	煤炭、焦炭
	原油、成品油、石油液化气
	重油、渣油
	煤气、天然气
	蒸汽、纯蒸汽、热（冷冻）水
	水、纯化水
	其他

	单位
	kW
	t/h
	t/h
	t/h
	m3/h
	MW
	t/h
	GJ/h

	限定值
	100
	1
	0.5
	1
	100
	7
	1
	29.31

	注：

1 对于可单独进行能源计量考核的用能单元(装置、系统、工序、工段等)，如果用能单元已配备了能源计量器具，用能单元中的主要用能设备可不再单独配备能源计量器。

2 对于集中管理同类用能设备的用能单元(锅炉房、泵房等)，如果用能单元已配备了能源计量器具，用能单元中的主要用能设备可不再单独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注：

A.4.3.5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应符合表A.3的要求。

表A.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单位：%

	能源种类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电能
	100
	100
	95

	固体能源
	煤炭
	100
	100
	90

	
	焦炭
	100
	100
	90

	液态能源
	原油
	100
	100
	90

	
	成品油
	100
	100
	95

	
	重油
	100
	100
	90

	
	渣油
	100
	100
	90

	气态能源
	天然气
	100
	100
	90

	
	液化气
	100
	100
	90

	
	沼气
	100
	90
	80

	
	煤气
	100
	90
	80


表A.3  （续）                                单位：%

	能源种类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载能工质
	工业蒸汽
	100
	80
	70

	
	纯蒸汽
	100
	—
	—

	
	热（冷冻）水
	100
	95
	80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
	90
	80
	—

	注：

1进出用能单位的季节性供暖用蒸汽(热水)可采用非直接计量载能工质流量的其他计量结算方式。

2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的季节性供暖用蒸汽(热水)可不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3 在主要用能设备上作为辅助能源使用的电能和蒸汽、水等载能工质，其耗能量很小(低于表A.2的要求)可不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A.4.3.6  对配套从事能源加工、转换、输运性质的用能单位，其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应满足评价其能源加工、转换、输运效率的要求。

A.4.3.7  对配套从事能源生产的用能单位，其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应满足评价其单位产品能源自耗率的要求。

A.4.3.8  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应满足表A.4的要求。
表A.4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要求/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能源种类
	准确度等级要求
	最大允许误差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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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燃料的动态计量
	－
	1.0
	－

	电能计量装置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电能计量装置
	电力
	0.2S
	－

	
	
	Ⅱ类电能计量装置
	
	0.5S
	－

	
	
	Ⅲ类电能计量装置
	
	0.5S
	－

	
	
	Ⅳ类电能计量装置
	
	1.0
	－

	
	
	Ⅴ类电能计量装置
	
	2.0
	－

	
	直流电能计量
	
	1.0
	－


表A.4 （续）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要求

	气体流量表

(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2.0
	－

	
	
	沼气
	－
	±2.0%

	
	
	天然气
	体积流量/质量流量
	－
	±1.5%

	
	
	
	发热量
	在线测定
	－
	±1.0%

	
	
	
	
	离线测定或赋值
	－
	±2.0%

	
	
	工业蒸汽
	2.5
	－

	
	
	纯蒸汽
	1.0
	－

	
	
	压缩空气
	2.5
	－

	液体流量表

(装置)
	油流量
	成品油
	－
	±0.50%

	
	
	重油、渣油
	1.0
	－

	
	
	加油机
	－
	±0.30%

	
	水计量
	纯化水
	1.0
	

	
	
	热（冷冻）水
	2.0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液态、气态能源
	－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气体、蒸汽
	－
	±1.0%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液态、气态能源
	2.5
	－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气体、蒸汽
	1.0
	－

	注：电量计量装置分为五类，分类原则如下所示。

a)I类电能计量装置，220 kV及以上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500kV及以上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300MW及以上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b)Ⅱ类电能计量装置。110(66)kV~220kV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220kV~500kV考核用电能计量

装置。计量单机容量100MW~300MW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c)Ⅲ类电能计量装置。10kV~110(66)kV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10kV~220kV考核用电能计量装

置，计量100MW以下发电机发电量，发电企业厂(站)用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d)Ⅳ类电能计量装置，380V~10kV电能计量装置。 

e) V类电能计量装置，220V单相电能计量装置。


A.4.3.9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所配备能源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电能表除外)参照表A.4的要求，电能表可比表A.4的同类用户低一个档次的要求。

A.4.3.10  主要用能设备所配备能源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电能表除外)参照表A.4的要求，电能表可比表A.4的同类用户低一个档次的要求。

A.4.3.11  能源作为生产原料使用时，其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要求。

A.4.3.12  能源计量器具的性能应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及使用环境(如温度、温度变化率、湿度、照明、振动、噪声、粉尘、腐蚀、电磁干扰等)要求。

附录B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管理用表/图（格式）

表B.1  能源计量人员一览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序号
	人员姓名
	工作部门
	岗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是否参加岗位培训、考试
	岗位资格证号或授权文件编号
	备注

	
	
	
	
	
	
	
	

	
	
	
	
	
	
	
	

	
	
	
	
	
	
	
	


表B.2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

等  级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

编号
	用能单位

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某车间、生产线、某主要用能设备)及用途(能源计量、自检自查、能量分析)
	检定周期/校准间隔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表B.3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

等  级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

编号
	用能单位

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
	检定周期/校准间隔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表B.4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

等  级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

编号
	用能单位

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
	检定周期/校准间隔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表B.5  主要用能设备及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序号
	所属部门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用能单位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
	用能种类
	能源消耗量或额定功率
	首次使用日期
	初始能效
	配用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 级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

编号
	用能单位

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
	检定/校准/确认周期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备注

	
	
	
	
	
	
	
	
	
	
	
	
	
	
	
	
	
	
	
	
	
	
	

	
	
	
	
	
	
	
	
	
	
	
	
	
	
	
	
	
	
	
	
	
	
	

	
	
	
	
	
	
	
	
	
	
	
	
	
	
	
	
	
	
	
	
	
	
	

	
	
	
	
	
	
	
	
	
	
	
	
	
	
	
	
	
	
	
	
	
	
	


表B.6   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

等  级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

编号
	用能单位

管理编号
	主要用途
	检定/校准/确认周期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表B.7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分级、分项
	级或项的名称
	配备的计量器具类别及数量（台）

	
	
	衡器
	电能表
	油流量表

(装置)
	气体流量表(装置)
	水流量表

(装置)
	温度仪表
	压力仪表

	
	
	应配

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1
	
	
	
	
	
	
	
	
	
	
	
	
	
	

	
	2
	
	
	
	
	
	
	
	
	
	
	
	
	
	

	
	合计
	
	
	
	
	
	
	
	
	
	
	
	
	
	

	主要用能设备
	1
	
	
	
	
	
	
	
	
	
	
	
	
	
	

	
	2
	
	
	
	
	
	
	
	
	
	
	
	
	
	

	
	合计
	
	
	
	
	
	
	
	
	
	
	
	
	
	

	其他项目
	1 可回收利用余能
	
	
	
	
	
	
	
	
	
	
	
	
	
	

	
	
	
	
	
	
	
	
	
	
	
	
	
	
	
	

	
	
	
	
	
	
	
	
	
	
	
	
	
	
	
	

	
	
	
	
	
	
	
	
	
	
	
	
	
	
	
	

	合计
	
	
	
	
	
	
	
	
	
	
	
	
	
	


注：其他项目包括：可回收利用余能、能源计量标准、自检自查、能源能量分析等项目。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表B.7（续）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能源种类及能源名称
	能源计量分级、分项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其他项目

	
	应配

数

（台）
	实配

数

（台）
	实际配备率（％）
	应配

数

（台）
	实配

数

（台）
	实际配备率（％）
	应配

数

（台）
	实配

数

（台）
	实际配备率（％）
	应配

数

（台）
	实配

数

（台）
	实际配备率（％）

	
	
	
	
	
	
	
	
	
	
	
	
	

	
	
	
	
	
	
	
	
	
	
	
	
	

	
	
	
	
	
	
	
	
	
	
	
	
	

	
	
	
	
	
	
	
	
	
	
	
	
	

	
	
	
	
	
	
	
	
	
	
	
	
	

	
	
	
	
	
	
	
	
	
	
	
	
	

	
	
	
	
	
	
	
	
	
	
	
	
	

	
	
	
	
	
	
	
	
	
	
	
	
	

	
	
	
	
	
	
	
	
	
	
	
	
	

	合计
	
	
	
	
	
	
	
	
	
	
	
	


注：其他项目包括：可回收利用余能、能源计量标准、自检自查、能源能量分析等项目。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表B.8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
重点用能单位名称：                    
能源种类及名称：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其他

	
	
	准确度

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准确度

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准确度

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准确度

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燃料的动态计量
	
	
	
	
	
	
	
	

	电能计量装置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电能计量装置
	
	
	
	
	
	
	
	

	
	
	Ⅱ类电能计量装置
	
	
	
	
	
	
	
	

	
	
	Ⅲ类电能计量装置
	
	
	
	
	
	
	
	

	
	
	Ⅳ类电能计量装置
	
	
	
	
	
	
	
	

	
	
	Ⅴ类电能计量装置
	
	
	
	
	
	
	
	

	
	直流电能计量
	
	
	
	
	
	
	
	

	气体流量表(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沼气
	
	
	
	
	
	
	
	


表B.8 (续)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其他

	
	
	准确度

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准确度

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准确度

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准确度

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气体流量表(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蒸汽
	
	
	
	
	
	
	
	

	
	
	压缩空气
	
	
	
	
	
	
	
	

	液体流量表(装置)
	油计量
	成品油
	
	
	
	
	
	
	
	

	
	
	重油、渣油
	
	
	
	
	
	
	
	

	
	
	加油机
	
	
	
	
	
	
	
	

	
	热（冷冻）水计量
	热（冷冻）水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图B.1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流向图(参考件)
















 





        


1、       原煤流向       4、      蒸汽流向
2、      电能流向        5、      压缩空气流向
3、       自来水流向     6、      天然气流向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图B.2  进出用能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参考件)

(蒸汽)

 SHAPE \* MERGEFORMAT 













	代号
	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安置地点

	L1－1
	
	
	

	L2－1
	
	
	

	L2－2
	
	
	

	L2－3
	
	
	

	L3－1
	
	
	

	L3－2
	
	
	

	L3－3
	
	
	








1、虚线图为未配置的计量器具

2、L为流量类计量器具的类别代号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附录C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格式）

表C.1 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

C．4  能源计量管理

	序号
	条款号及审查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要点
	单项审查结论
	审查记录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1
	4.1总体要求
	4.1.1 健全能源计量体系

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体系，完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明确能源计量工作职责，加强能源计量过程管理，确保能源计量数据真实、准确可靠和有效应用。

	1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及相关文件；
2 核查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价相关要求及文件；

3 核查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建立情况。
	□
	□
	□
	□
	□
	

	2
	
	4.1.2 纳入能源绩效管理

应采用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循环方法，将能源计量工作纳入能源绩效管理并持续改进。


	
	□
	□
	□
	□
	□
	

	3
	
	4.1.3 能源利用状况监测

宜按照GB/T 15316等要求，对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价。


	
	□
	□
	□
	□
	□
	

	4
	
	4.1.4 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

宜按照GB/T 19022建立测量管理体系、或按照GB/T 23331要求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并将能源计量工作与之有效融合，助力实现能源绩效和整体目标。


	
	□
	□
	□
	□
	□
	

	5
	
	4.1.5建立药品环境体系

应按照GMP要求，建立药品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计量工作有效融合，以确保药品生产实现绿色发展，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
	□
	□
	□
	□
	

	6
	4.2组织与管理
	4.2.1组织机构

应明确能源计量工作负责人，确立能源计量主管部门，设置能源计量工作岗位，并以文件形式明确职责、权限和隶属关系。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或相关文件；

2应以文件形式确定能源计量主管部门及职责权限等。
	
	
	
	
	
	

	7
	
	4.2.2管理职责
4.2.2.1能源计量负责人
1) 组织建立、实施、改建能源计量体系；
2) 组织制定能源计量方针、目标和激励措施；
3) 保障能源计量工作相关资源有效配置；
4) 协调能源计量工作与其他工作融合衔接。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或能源计量负责人任命和岗位职责等相关文件。
	□
	□
	□
	□
	□
	

	8
	
	4.2.2.2能源计量主管部门
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
2) 分解能源计量目标并组织落实；
3）落实能源计量过程管理；
4) 开展能源计量绩效评价，落实能源计量体系改进措施。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或能源计量主管部门设置和部门职责等相关文件。
	□
	□
	□
	□
	□
	

	9
	
	4.2.2.3能源计量岗位
应设置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运行，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等岗位，并明确其职责。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或能源计量岗位设置和岗位职责等相关文件。
	□
	□
	□
	□
	□
	

	10
	4.3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4.3.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管理制度应形成文件，传达至有关人员，被其理解、获取和执行。
	1 核查是否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形成文件；

2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是否传达至有关人员，被其理解、获取和执行。
	□
	□
	□
	□
	□
	

	11
	
	4.3.2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基本内容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能源计量管理要求、工作职责、监督考核机制；
2）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
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
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
5）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适用时）；
6) 能源计量工作绩效评价和改进。
	1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是否包含相关要求；
2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及内容和要求与实际工作的适配性和可操作性。
	□
	□
	□
	□
	□
	

	12
	4.4能源计量目标
	4.4.1 制定能源计量目标

应根据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文件等要求，确定能源绩效目标和能源计量目标。能源计量目标应是可测量的，与能源方针、能源绩效相一致，并与质量目标、环境目标等整体目标相协同。
	1 核查是否确立能源绩效目标及能源计量目标；

2 核查能源计量目标的可测量性及与能源目标、质量目标、环境目标等协同性。
	□
	□
	□
	□
	□
	

	13
	
	4.4.2 能源计量目标发布

能源计量目标由能源计量负责人发布；
	1 核查能源绩效目标及能源计量目标是否由能源计量负责人发布。
	□
	□
	□
	□
	□
	

	14
	
	4.4.3 能源计量目标基本要求

能源计量目标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保能源计量工作满足能源绩效相关要求；
2）确保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等符合相关要求；
3) 确保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等符合相关要求； 
4) 确保能源分类、分级、分项等计量要求；
5) 确保能源计量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并有效应用。
	1核查能源计量目标具体内容和要求。
	□
	□
	□
	□
	□
	

	15
	
	4.4.4 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

应制定能源计量目标的考核方法并定期对目标实施情况和绩效进行评价。
	1核查是否明确能源计量目标测量和评价方法；
2核查是否定期对能源计量目标实施情况和绩效进行评价。
	□
	□
	□
	□
	□
	

	16
	4.5持续改进
	4.5.1 持续改进工作机制
应落实能源计量工作主体责任，通过建立能源计量目标、实施能源计量绩效评价等，持续改进能源计量工作。
	1 核查是否建立能源计量工作持续改进机制。
	□
	□
	□
	□
	□
	

	17
	
	4.5.2 自查工作

4.5.2.1 自查方案

每年应制定能源计量自查方案并组织自查，以验证其能源计量工作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单位要求。自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依据、检查项目、检查程序、检查方法和报告格式等。
	1是否制定能源计量自查方案并组织实施；

2 核查能源计量自查方案具体内容和要求。
	□
	□
	□
	□
	□
	

	18
	
	4.5.2.2 自查记录

自查应形成记录，记录格式可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附录C）自行制定。
	1核查年度能源计量自查实施情况及相关记录。
	□
	□
	□
	□
	□
	

	19
	
	4.5.2.3 自查报告

自查应形成报告，报告格式可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附录D)自行制定。
	1 核查是否形成年度能源计量自查报告。
	□
	□
	□
	□
	□
	

	20
	
	4.5.3整改和验证
应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1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
	□
	□
	□
	□
	


C．5  能源计量人员

	序号
	条款号及审查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要点
	单项审查结论
	审查记录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21
	5.1人员配备和资质要求
	5.1.1 能源计量管理人员

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从事能源计量管理工作，保证能源计量职责和管理制度落实到位。
	1根据能源计量管理工作岗位需求，核查能源计量人员配置情况。
	□
	□
	□
	□
	□
	

	22
	
	5.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和使用维护人员
应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等管理工作，以及能源计量器具的内部检定/校准等以及计量溯源结果确认工作。
	1 核查负责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能源计量器具内部检定、校准和计量确认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情况。
	□
	□
	□
	□
	□
	

	23
	
	5.1.3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应用人员

应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以及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工作。
	1 核查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以及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情况。
	□
	□
	□
	□
	□
	

	24
	5.2人员培训和能力提升
	5.2.1 能源计量人员能力和资质

能源计量人员应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能力和工作经历，宜具有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
	1核查能源计量人员档案及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证书。
	□
	□
	□
	□
	□
	

	25
	
	5.2.2 能源计量人员培训

能源计量人员应定期接受包括能源计量、GMP等方面的知识培训，以保证其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的持续提升。
	1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和技术人员年度培训计划；

2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和技术人员培训及考核记录。
	□
	□
	□
	□
	□
	

	26
	
	5.2.3 检定/校准人员培训
从事能源计量器具相关检定/校准等人员应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或技术能力证明。
	1核查从事计量检定/校准等人员培训考核情况及取得资质或技术能力证明。
	□
	□
	□
	□
	□
	

	27
	
	5.2.4 能源计量人员考核
应对能源计量人员培训结果进行评估并保存记录。
	1核查其他能源计量人员培训及考核记录。
	□
	□
	□
	□
	□
	


C．6  能源计量器具 

	序号
	条款号及审查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要点
	单项审查结论
	审查记录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28
	6.1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6.1.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

6.1.1.1 分类分级分项计量及智能化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满足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具有适度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宜配备带有自动数据采集和传输功能、具有智能和物联网功能能源计量器具。
	1核查能源计量管理文件，确认是否规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该原则是否包含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的要求；

2核查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是否有适度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如使用带有自动数据采集和传输功能、具有智能和物联网功能能源计量器具等）。

	□
	□
	□
	□
	□
	

	29
	
	6.1.1.2 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宜配备必要的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以满足自检自查要求。
	1核查是否配备必要的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

2 核查便携式能源计量器具使用情况。
	□
	□
	□
	□
	□
	

	30
	
	6.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需要量确认

6.1.2.1 能源流向图和计量采集网络图

应按照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能源的种类，按照《企业能源计量网络图绘制方法》（GB/T 33656）等要求，确定能源流向和计量采集点，形成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可分别参照附录B 图B.1、图B.2）。

	1核查是否按照GB/T 33656等要求，确定能源流向和计量采集点，形成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
	□
	□
	□
	□
	□
	

	31
	
	6.1.2.2 计量采集点分类分级分项计量需求
设置的能源计量采集点应覆盖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的需求。
	1核查能源计量采集点是否满足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需求。
	□
	□
	□
	□
	□
	

	32
	
	6.1.2.3 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和准确度等级
应根据能源计量采集点确认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
	1核查是否根据能源计量采集点确认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
	□
	□
	□
	□
	□
	

	33
	
	6.1.2.4 能源流向图、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定期确认
应定期对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进行审核和确认,以符合实际状况。
	1核查是否定期对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进行审核和确认。

2 依据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抽检能源计量采集点，是否符合实际状况。
	□
	□
	□
	□
	□
	

	34
	
	6.1.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符合GB 17167、GB/T 24789等要求。同时应满足国家对医药制造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应执行其规定。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有特定要求的，应执行其规定。
	1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等要求做出规定。

2核查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和配备率是否满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等要求。

3 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等要求。
	□
	□
	□
	□
	□
	

	35
	6.2能源计量器具管理
	6.2.1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

应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申购、验收、保管、使用、检定/校准/核查、维护和报废处理等环节形成管理制度并实施有效管理，确保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满足能源计量数据采集需要并保证能源计量数据准确可靠。
	1核查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文件，是否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申购、验收、保管、使用、检定/校准/核查、维护和报废处理等做出规定；

2核查（抽查）相关记录。
	□
	□
	□
	□
	□
	

	36
	
	6.2.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管理台账应列出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计量溯源方式和有效期等。
	1核查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建立情况；

2核查管理台账是否包含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计量溯源状态等信息。
	□
	□
	□
	□
	□
	

	37
	
	6.2.3 能源计量器具档案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档案，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使用说明书；
2) 出厂合格证明；
3) 最新有效的计量溯源性证明和结果确认记录；
4) 维护维修保养记录；
5) 其他相关信息。
	1核查能源计量器具档案建立情况；

2核查档案是否包括使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书、最新有效的计量溯源性证明和结果确认记录、维护保养记录等信息。
	□
	□
	□
	□
	□
	

	38
	
	6.2.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状态标识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在明显位置粘贴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编号等标识，并有计量溯源状态标识及有效期。
	1核查（抽查）在用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编号等标识信息。
	□
	□
	□
	□
	□
	

	39
	
	6.2.5 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

宜采用信息化手段对能源计量器具进行管理。
	1核查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情况。
	□
	□
	□
	□
	□
	

	40
	6.3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和结果确认
	6.3.1 内部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
开展能源计量器具内部检定或校准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应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并符合法制计量要求。
	1核查是否开展能源计量器具内部检定或校准；

2核查最高计量标准器具是否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并符合法制计量有关要求。
	□
	□
	□
	□
	□
	

	41
	
	6.3.2 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和溯源结果确认
应制定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验证方法等，并按要求进行计量溯源、验证评价等，并对结果进行确认。其中属于检定的，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守相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满足使用要求。

1) 属于实施强制管理范围的工作计量器具应符合法制计量管理要求，并按要求实施强制检定。
2) 属于非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应由具备资质的计量技术机构或用能单位内部建立计量标准的部门实施检定/校准。
3) 对无法拆卸的、无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非强制管理计量器具，应采取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外校、自校、比对、核查、核验、定期更换等。
4）应对计量溯源结果进行确认，包括测量参数、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等与测量对象的适用性等。

5）对于次级用能单位以及主要用能设备配备使用的量大面广的能源计量器具，也可通过在线监测、定期抽查、状态评价等方式对计量性能进行评估。
	1核查是否制定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计划或方案；

2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实施情况

3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结果确情况。
	□
	□
	□
	□
	□
	

	42
	
	6.3.3 用于用能量、碳排放权交易计量器具

间接核算或直接测量用于用能权、碳排放权、水权、排污权等交易数据的相关计量器具，应按有关要求进行计量溯源。
	1核查（抽查）用于碳排放交易等间接核算或直接测量相关计量器具计量溯源情况。
	□
	□
	□
	□
	□
	

	43
	
	6.3.4 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质量控制

采用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对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进行核验、评价或确认的，应建立计量性能管理和质量控制文件。
	1核查是否采用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对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进行核验、评价或确认；

2核查是否建立计量性能管理和质量控制文件。
	□
	□
	□
	□
	□
	

	44
	6.4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
	6.4.1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状态管理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处于有效计量溯源状态，或者具有计量特性评估确认证明。
	1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或计量特性评估有效性证明及有效期。
	□
	□
	□
	□
	□
	

	45
	
	6.4.2 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维护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和维护应指定专人负责，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计量溯源证明等资料应保存完好并便于取用。必要时，可编制使用和维护的作业指导书。
	1核查能源计量器具的使用和维护人员的配置情况，是否有专职人员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使用和维护。

2核查（抽查）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计量溯源证明等相关是否便于取用。
	□
	□
	□
	□
	□
	

	46
	
	6.4.3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

能源计量器具应在适宜的使用环境（如气候环境、机械环境、电磁环境等）中使用，确保测量结果准确有效。
	1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是否适宜，对于特殊使用环境是否采取必要措施。
	□
	□
	□
	□
	□
	

	47
	
	6.4.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防护

应防止对影响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的调整装置及软件的意外调整。在使用中不得擅自改动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
	1核查是否对影响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的调整装置及软件作出规定，以保证使用中不得改动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
	□
	□
	□
	□
	□
	

	48
	
	6.4.5 能源计量器具损坏和可疑结果处理
1)在用能源计量器具使用或处置不当、出现损坏或产生可疑测量结果、已显示有缺陷或超出规定要求时，应停止使用、隔离存放，做出明显的标签或标识，排除不符合原因，经再次计量溯源或其他方式证明符合要求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2)可能时，应保存不符合要求的能源计量器具在调整或修理前后的计量溯源原始记录，如果计量溯源结果表明该器具在以往数据采集中出现明显的缺陷或偏离规定要求的影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1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器具异常情况作出相关规定；

2抽查相关能源计量器具档案或使用记录；

3核查对以往数据采集中出现明显的缺陷或偏离规定要求的影响，是否采取必要的措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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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7.1医药制造厂房要求
	7.1.1 洁净度
医药制造企业制品的生产应在洁净区进行，应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的要求对制品生产各工序的环境洁净度级别进行受控管理。洁净度的维持主要依靠净化空调系统的净化能力，通过维持相邻区域的压差梯度，控制送风量使洁净区达到一定的换气次数。
	1 核查洁净区划分图纸及级别规定；

2 核查净化空调系统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如风量、压差、温湿度等）；

3 核查洁净度监测记录及压差、换气次数记录； 

4 核查净化空调系统能耗计量数据。
	□
	□
	□
	□
	□
	

	50
	
	7.1.2 悬浮粒子浓度和微生物限度
医药制造企业应依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确保空气悬浮粒子及其微生物限度标准符合要求，避免药品暴露的操作被环境空气所含的微粒和微生物所污染，影响药品最终质量。


	1 核查悬浮粒子、微生物监测点位及频次； 

2 核查监测记录及超标处理措施； 

3 核查环境控制设备（如高效过滤器、FFU）的运行能耗计量。
	□
	□
	□
	□
	□
	

	551
	7.2医药制造排污管理
	7.2.1 污水处理

医药制造企业废水应按要求分类收集、处理，含生物活性废水应先经高压蒸汽灭菌等预处理，最终达到纳管排放标准。
	1 核查废水分类收集处理流程图；
2 核查污水处理设施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如电表、蒸汽流量计等）；
3 核查污水处理能耗数据及处理达标证明（检测报告）。
	□
	□
	□
	□
	□
	

	552
	
	7.2.2 废气处理

医药制造企业应对废气产生和排放进行管理，废气应通过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进行处理，确保企业废气在排放时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1 核查废气产生源及处理设施；
2 核查废气处理设施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如电表、燃气表等）；
3 核查废气处理能耗数据及排放达标证明（检测报告）。
	□
	□
	□
	□
	□
	

	53
	7.3医药制造设备能效管理
	7.3.1 空调

1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空调纳入能效监控管理；
2 应按T/SARI 0002要求测量计算空调设备的全年能效比；
3 应监控和优化空调设备的运行工况参数（如送回风温差、风量、风速、气流组织、供回水温差等），避免“小温差，大流量”的高耗能运行模式；
4 应监控和优化空调设备的群组运行模式，确保空调设备群组控制满足节能运行要求。
	1 核查空调能效监控记录（能效比、运行参数）；
2 核查运行参数优化记录（如调整温差、风量的前后对比）；
3 核查群控策略及节能效果验证。
	□
	□
	□
	□
	□
	

	54
	
	7.3.2 冷水机组

1 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冷水机组纳入能效监控管理；
2 应按GB/T 10870测量冷水机组的性能系数和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3 应监控和优化冷凝侧和蒸发侧的供回水温度、温差等运行参数；
4 应监控和优化群组运行模式，确保组群控制满足节能运行要求；
5 应监控和优化群组全年运行模式，确保充分利用自然冷源。
	1 核查冷水机组能效监控记录（COP、IPLV）；
2 核查运行参数优化记录；
3 核查群控策略及自然冷源利用情况（如冷却塔供冷、free-cooling）。
	□
	□
	□
	□
	□
	

	55
	
	7.3.3 电机驱动设备

1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电机驱动设备(冷却塔、水泵)纳入能效监控管理；

2采用变频控制的水泵，应根据空调水系统的供回水压力、流量，控制水泵运行在合理频率区间；

3应监控和优化冷却塔和水泵的群组运行模式。


	1 核查电机驱动设备能效监控记录；
2 核查变频水泵的频率控制策略及节能效果；
3 核查冷却塔、水泵群控策略。


	□
	□
	□
	□
	□
	

	56
	
	7.3.4 通风机

1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通风机(新风机、排风机)纳入能效监控管理；

2应按GB 19761的要求测量、记录和优化通风机能效。


	1 核查通风机能效监控记录；
2 核查是否符合GB 19761能效等级要求；
3 核查优化措施（如变频、定时控制等）。


	□
	□
	□
	□
	□
	

	57
	
	7.3.5 不间断电源

1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不间断电源(UPS)纳入能效监控管理；

2应按GB/T 7260规定的测试方法，测量UPS不同负荷工况能效，结合实际负载设置运行模式，确保运行在经济模式；

3应测量和记录电压、电流和功率等参数；

4高压直流配电设备能效管理参照不间断电源。

	1 核查UPS能效监控记录；
2 核查是否运行在经济模式；
3 核查电参数测量记录及节能分析。


	□
	□
	□
	□
	□
	

	58
	
	7.3.6 变压器

1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变压器纳入能效监控管理；

2应按GB 20052规定的测试方法，测量变压器不同负荷工况能效，结合实际负载进行核查；

3应测量和记录变压器的损耗、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等参数。


	1 核查变压器能效监控记录；
2 核查是否符合GB 20052能效等级；
3 核查电参数测量记录及经济运行分析。


	□
	□
	□
	□
	□
	

	59
	
	7.3.7 柴油发电机

1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柴油发电机用油纳入能源监控管理，测量、记录和优化燃油消耗量；

2多台柴油发电机并机运行时，应有根据负载情况控制启停机、减少能源消耗的策略。


	1 核查柴油消耗计量记录；
2 核查并机运行策略及节能效果；
3 核查燃油消耗优化措施。


	□
	□
	□
	□
	□
	

	60
	
	7.3.8 空压机

1应将医药制造企业用空压机纳入能源监控管理；

2应根据设计负荷对空压机进行合理选型，避免大马拉小车；

3多台空压机并联运行时，应合理设定压力区间，避免压缩机频繁加载。
	1 核查空压机能耗计量记录；
2 核查选型合理性及负载率；
3 核查并联运行策略及加载频次记录。


	□
	□
	□
	□
	□
	


C．8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

	序号
	条款号及审查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要点
	单项审查结论
	审查记录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61
	8.1能源计量数据采集
	8.1.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

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与能源计量器具实际测量结果相符，不得伪造或者篡改能源计量数据。
    2) 应按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设置能源计量采集点，对各种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记录应完整、真实、准确、可靠，并可自行合理确定保存期限，建议保存期限为三年。
	1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作出规定；

2核查是否按照能源分类、分级、分项或分区计量要求设置能源计量采集点并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
	□
	□
	□
	□
	□
	

	62
	
	8.1.2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要求

1) 采集的能源品种，应满足计算和统计单位产品能耗及工序能耗、能耗定额、节能技改评价、能效监测等需要；
2）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频次要求；

3）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时间同步性需要，以消除因采集时差带来统计数据的不可比性。
	1核查采集的能源品种、采集频次和时间同步性情况。
	□
	□
	□
	□
	□
	

	63
	
	8.1.3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

1) 自动采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能源计量数据的网络化管理，及时采集能源计量数据并备份归档。
2) 人工采集。使用规范的数据采集记录（抄表记录）格式，由数据采集人员和复核人员签字。必要时，可采用能源计量数据“人工填报+图片上传”等相结合方式。
3) 第三方计量。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大宗能源的贸易交接、能源消耗状况提供公正计量数据。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
	□
	□
	□
	□
	□
	

	64
	
	8.1.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法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按照标准、规范或程序并在受控条件下进行。
	1核查是否明确能源计量数据采集适用标准、规范或程序。
	□
	□
	□
	□
	□
	

	65
	
	8.1.5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及保存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应保证原始性、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等，以满足能源计量工作需求。
	1核查（抽查）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原始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
	□
	□
	□
	□
	

	66
	8.2能源计量数据处理
	8.2.1 能源计量数据原始性

按照国际制药工程协会(ISPE) 制药工程基本指南附录5要求，包括能源计量原始数据不得随意更改，并保证数据完整、真实、准确、可靠。
	1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原始数据和记录情况。
	□
	□
	□
	□
	□
	

	67
	
	8.2.2 能源计量数据校验评价

应采用必要的技术措施（如统计方法、历史数据比对等），对能源计量数据进行评价、校验，保证能源计量数据准确可靠。
	1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数据进行校验或确认。
	□
	□
	□
	□
	□
	

	68
	
	8.2.3 能源计量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处理

当能源计量器具损坏或安装、拆卸期间造成能源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时，应制定相应的方案进行评估。评估方案包括评估方法、程序、结论、数据可靠性论证、评估人员和批准人员、日期等内容。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时，是否对制定相应方案进行评审；

2核查（抽查）相关评审评估记录。
	□
	□
	□
	□
	□
	

	69
	
	8.2.4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后审核确认

经处理后的能源计量数据应由能源计量负责人授权的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的能源计量人员进行审核确认。
	1核查（抽查）经处理后的能源计量数据记录是否由授权人员审核确认。
	□
	□
	□
	□
	□
	

	70
	8.3能源计量数据应用
	8.3.1 应用于能源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的基础，能源统计报表数据应能追溯至计量采集记录。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等情况。
	□
	□
	□
	□
	□
	

	71
	
	8.3.2 应用于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

应以能源计量数据为基础，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采取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措施。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服务于年度节能目标和节能实施方案情况。
	□
	□
	□
	□
	□
	

	72
	
	8.3.3 应用于节能分析和节能技术改造

应利用能源计量数据进行节能分析。根据能源统计、考核期限，定期分析用于贸易结算、内部考核等能源报表数据并有分析记录或报告，为计量管理、节能技术改造提供可靠依据。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节能分析等情况。
	□
	□
	□
	□
	□
	

	73
	
	8.3.4 应用于能源审计、能平衡、能效对标等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开展能源审计、能源平衡测试、能源效率限额对标、节能降耗改造等活动的依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能源审计、能源平衡测试、能源效率限额对标、节能降耗改造等活动情况。
	□
	□
	□
	□
	□
	

	74
	
	8.3.5 应用于碳计量活动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碳计量监测、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测量、碳计量审查等活动依据，推动能源计量数据与碳计量数据有效衔接和综合利用。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碳计量监测、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测量、碳计量审查等活动情况。
	□
	□
	□
	□
	□
	

	75
	
	8.3.6 应用于生产经营全过程

应将能源计量工作贯穿生产、经营、质量、环境、安全等管理的全过程，并将能源计量数据支撑生产经营决策，助力重点用能单位实现提质增效。
	1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基础支撑情况。
	□
	□
	□
	□
	□
	

	76
	
	8.3.7 应用于医药药品的溯源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医药药品的溯源材料予以存档，其是药品生产过程的重要记录，能详细反应药品的生命周期和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
	1 核查药品批生产记录中是否包含能源计量数据（如灭菌温度压力曲线、洁净区压差、纯化水流量等）；
2 核查能源数据是否作为药品追溯链的一部分存档；
3 核查数据保存期限是否符合GMP要求。

	□
	□
	□
	□
	□
	

	77
	8.4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
	 8.4.1 建立信息化系统
应结合现有能源管理信息化平台，加强能源计量基础能力建设，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提升能源管理信息化水平。


	1核查是否按照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实现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
	□
	□
	□
	□
	□
	

	78
	
	8.4.2 能耗数据线上报送

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将在线监测能耗数据线上报送省级数据平台或国家数据平台。
	1核查是否按照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将在线监测能耗数据线上报送省级数据平台或国家数据平台。
	□
	□
	□
	□
	□
	


C．9  能效监测管理

	序号
	条款号及审查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要点
	单项审查结论
	审查记录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79
	9.1主要用能设备管理
	9.1 主要用能设备管理

8.1.1管理台账

应建立主要用能设备或主要用能系统管理台帐。


	1核查是否建立主要用能设备或主要用能系统管理台帐；


	□
	□
	□
	□
	□
	

	80
	
	9.1.2 台账信息

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台帐应列出用能设备名称、型号规格、额定功率、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首次使用日期、出厂或初始能效等信息。

	1核查（抽查）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台帐主要内容。
	□
	□
	□
	□
	□
	

	81
	9.2主要用能设备能效评估
	9.2.1 能效检测评估

应定期对电机、风机、水泵、空压机、锅炉、空调系统等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关键参量进行监测、检测和能效评估。


	1核查（抽查）是否对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关键参量进行监测、检测和能效评估；


	□
	□
	□
	□
	□
	

	82
	
	9.2.2 能效在线监测

宜建立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能效在线监测系统，开展全生命周期能效监测和评估，通过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提升能效水平。
	1核查（抽查）是否建立主要用能设备或系统能效在线监测系统。
	□
	□
	□
	□
	□
	


表C.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审查记录表

能源种类及名称：                      
	能源计量分级、分项
	配备率
	准确度等级
	审查记录

	分级、分项
	级或项名称
	应配

数量（台）
	实际配数量（台）
	实际配备率（％）
	配备率要求（％）
	准确度

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进出用能

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1
	
	
	
	
	
	
	

	
	2
	
	
	
	
	
	
	

	
	3
	
	
	
	
	
	
	

	
	合计
	
	
	
	
	
	
	

	主要用能设备
	1
	
	
	
	
	
	
	

	
	2
	
	
	
	
	
	
	

	
	合计
	
	
	
	
	
	
	

	其他项目
	1 可回收利用余能
	
	
	
	
	
	
	

	
	
	
	
	
	
	
	
	

	
	合计
	
	
	
	
	
	
	


注：1  其他项目包括：可回收利用余能、能源计量标准、自检自查、能源能量分析等项目。

2  审查记录中应注明准确度等级要求的计量目的（见GB 17167 表4）。

审查人员签字：                          审查日期：
表C.3  能源计量工作人员配备和培训审查记录表

用能单位：                            
	序号
	人员姓名
	工作部门
	岗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岗位培训考核情况
	岗位资格证号
	备注

	
	
	
	
	
	
	
	

	
	
	
	
	
	
	
	

	
	
	
	
	
	
	
	

	
	
	
	
	
	
	
	

	
	
	
	
	
	
	
	

	
	
	
	
	
	
	
	

	
	
	
	
	
	
	
	

	
	
	
	
	
	
	
	

	
	
	
	
	
	
	
	

	
	
	
	
	
	
	
	

	
	
	
	
	
	
	
	

	
	
	
	
	
	
	
	


审查人员签字：                 审查日期：
附录D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格式）

                                                     报告编号：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报告
	用能单位
	                                   

	审查单位
	                           （盖章）

	审查日期
	                                   

	审查组组长
	                           （签字）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D．1  用能单位信息

	用能单位名称
	

	生产经营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D．2  用能单位概况

	管理体系认证
	□测量管理体系认证
	发证机构
	
	证书编号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发证机构
	
	证书编号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发证机构
	
	证书编号
	

	
	□其他相关认证
	发证机构
	
	证书编号
	

	产品结构
	主要产品：
	1：
	产量：
	产值：

	
	
	2：
	产量：
	产值：

	
	辅助产品：
	1：
	产量：
	产值：

	
	
	2：
	产量：
	产值：

	      年度销售额： 
	
	万元
	      年度利税：
	
	万元

	      年度万元增加值能耗(当量)：
	
	吨标准煤/万元

	      年度综合能耗当量值：
	
	吨标准煤

	 2023   年度

主要消耗能源及数量
	序号
	消耗能源名称
	实物量（单位）
	折标煤（吨）
	占“总”标煤的百分比（%）

	
	1
	天然气
	142.33万立方米
	1893
	21

	
	2
	热力
	90722.52百万千焦
	3095
	35

	
	3
	电力
	3078.59万千瓦时
	3783
	42

	
	4
	汽油
	32.15吨
	47
	1

	
	5
	柴油
	18.99吨
	28
	1

	
	
	
	
	
	

	
	
	
	
	
	

	
	
	合计
	
	8846
	100

	注：1.按当量值折算成标准煤；2消耗能源实物量以年度财务发票为准。


D．3  审查依据

JJF 1356.X-XXXX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其他文件编号及名称：

D．4  审查组成员分工

	审查组职务
	姓  名
	审查项目

	组  长
	
	

	成  员
	
	

	
	
	

	
	
	

	
	
	


D．5  审查过程概述

D．6  审查报告汇总

D．6.1 现场审查情况汇总表                           （共   页）

(附录E)

D．6.2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不符合项报告         （共   份）

(附录F)。

D．7  审查原始记录汇总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                   （共   页）
D．8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审查结果

D．8.1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审查结果：

	能源种类及名称
	应配

数量

（台）
	实际配数量（台）
	实际配备率（％）
	配备率要求（％）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电能
	
	
	
	100
	
	
	
	

	固体能源
	煤炭
	
	
	
	100
	
	
	
	

	
	焦炭
	
	
	
	100
	
	
	
	

	液态能源
	原油
	
	
	
	100
	
	
	
	

	
	成品油
	
	
	
	100
	
	
	
	

	
	重油
	
	
	
	100
	
	
	
	

	
	渣油
	
	
	
	100
	
	
	
	

	气态能源
	天然气
	
	
	
	100
	
	
	
	

	
	液化气
	
	
	
	100
	
	
	
	

	
	煤气
	
	
	
	100
	
	
	
	

	
	沼气
	
	
	
	100
	
	
	
	

	载能工质
	蒸汽
	
	
	
	100
	
	
	
	

	
	水
	
	
	
	100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
	
	
	
	90
	
	
	
	

	合计
	
	
	
	
	
	
	
	


D．8.2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审查结果：

	能源种类及名称
	应配

数量

（台）
	实际配数量（台）
	实际配备率（％）
	配备率要求（％）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电能
	
	
	
	100
	
	
	
	

	固体能源
	煤炭
	
	
	
	100
	
	
	
	

	
	焦炭
	
	
	
	100
	
	
	
	

	液态能源
	原油
	
	
	
	100
	
	
	
	

	
	成品油
	
	
	
	100
	
	
	
	

	
	重油
	
	
	
	100
	
	
	
	

	
	渣油
	
	
	
	100
	
	
	
	

	气态能源
	天然气
	
	
	
	100
	
	
	
	

	
	液化气
	
	
	
	100
	
	
	
	

	
	煤气
	
	
	
	90
	
	
	
	

	
	沼气
	
	
	
	90
	
	
	
	

	载能工质
	蒸汽
	
	
	
	80
	
	
	
	

	
	水
	
	
	
	95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
	
	
	
	80
	
	
	
	

	合计
	
	
	
	
	
	
	
	


D．8.3 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审查结果：

	能源种类及名称
	应配

数量

（台）
	实际配数量（台）
	实际配备率（％）
	配备率要求（％）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电能
	
	
	
	95
	
	
	
	

	固体能源
	煤炭
	
	
	
	90
	
	
	
	

	
	焦炭
	
	
	
	90
	
	
	
	

	液态能源
	原油
	
	
	
	90
	
	
	
	

	
	成品油
	
	
	
	95
	
	
	
	

	
	重油
	
	
	
	90
	
	
	
	

	
	渣油
	
	
	
	90
	
	
	
	

	气态能源
	天然气
	
	
	
	90
	
	
	
	

	
	液化气
	
	
	
	90
	
	
	
	

	
	煤气
	
	
	
	80
	
	
	
	

	
	沼气
	
	
	
	80
	
	
	
	

	载能工质
	蒸汽
	
	
	
	70
	
	
	
	

	
	水
	
	
	
	80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
	
	
	
	—
	
	
	
	

	合计
	
	
	
	
	
	
	
	


D．9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审查结果

D．9.1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审查结果：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image: image3.png]



	
	
	
	
	

	
	燃料的动态计量
	1.0
	
	
	
	
	

	电能计量装置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电能计量装置
	0.2S
	
	
	
	
	

	
	
	Ⅱ类电能计量装置
	0.5S
	
	
	
	
	

	
	
	Ⅲ类电能计量装置
	0.5S
	
	
	
	
	

	
	
	Ⅳ类电能计量装置
	1.0
	
	
	
	
	

	
	
	Ⅴ类电能计量装置
	2.0
	
	
	
	
	

	
	直流电能计量
	1.0
	
	
	
	
	

	气体流量表

(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2.0
	
	
	
	
	

	
	
	沼气
	±2.0%
	
	
	
	
	

	
	
	天然气
	±2.0%
	
	
	
	
	

	
	
	蒸汽
	2.5
	
	
	
	
	

	液体流量表

(装置)
	油计量
	成品油
	±0.50%
	
	
	
	
	

	
	
	重油、渣油
	1.0
	
	
	
	
	

	
	
	加油机
	±0.30%
	
	
	
	
	

	
	热（冷冻）水计量
	热（冷冻）水
	2.0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1.0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1.0
	
	
	
	
	


D．9.2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审查结果：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image: image4.png]



	
	
	
	
	

	
	燃料的动态计量
	1.0
	
	
	
	
	

	电能计量装置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电能计量装置
	0.2S
	
	
	
	
	

	
	
	Ⅱ类电能计量装置
	0.5S
	
	
	
	
	

	
	
	Ⅲ类电能计量装置
	0.5S
	
	
	
	
	

	
	
	Ⅳ类电能计量装置
	1.0
	
	
	
	
	

	
	
	Ⅴ类电能计量装置
	2.0
	
	
	
	
	

	
	直流电能计量
	1.0
	
	
	
	
	

	气体流量表

(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2.0
	
	
	
	
	

	
	
	沼气
	±2.0%
	
	
	
	
	

	
	
	天然气
	±2.0%
	
	
	
	
	

	
	
	蒸汽
	2.5
	
	
	
	
	

	液体流量表

(装置)
	油计量
	成品油
	±0.50%
	
	
	
	
	

	
	
	重油、渣油
	1.0
	
	
	
	
	

	
	
	加油机
	±0.30%
	
	
	
	
	

	液体流量表

(装置)
	热（冷冻）水计量
	热（冷冻）水
	2.0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1.0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1.0
	
	
	
	
	


D．9.3 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审查结果：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image: image5.png]



	
	
	
	
	

	
	燃料的动态计量
	1.0
	
	
	
	
	

	电能计量装置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电能计量装置
	0.2S
	
	
	
	
	

	
	
	Ⅱ类电能计量装置
	0.5S
	
	
	
	
	

	
	
	Ⅲ类电能计量装置
	0.5S
	
	
	
	
	

	
	
	Ⅳ类电能计量装置
	1.0
	
	
	
	
	

	
	
	Ⅴ类电能计量装置
	2.0
	
	
	
	
	

	
	直流电能计量
	1.0
	
	
	
	
	

	气体流量表

(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2.0
	
	
	
	
	

	
	
	沼气
	±2.0%
	
	
	
	
	

	
	
	天然气
	±2.0%
	
	
	
	
	

	气体流量表

(装置)
	
	蒸汽
	2.5
	
	
	
	
	

	液体流量表

(装置)
	油计量
	成品油
	±0.50%
	
	
	
	
	

	
	
	重油、渣油
	1.0
	
	
	
	
	

	
	
	加油机
	±0.30%
	
	
	
	
	

	
	热（冷冻）水计量
	热（冷冻）水
	2.0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1.0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1.0
	
	
	
	
	


D．10  能源计量工作人员配备审查结果
	序号
	人员

姓名
	工作部门
	岗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

职称
	岗位培训考核情况
	岗位资格证号
	备注

	
	
	
	
	
	
	
	

	
	
	
	
	
	
	
	

	
	
	
	
	
	
	
	

	
	
	
	
	
	
	
	

	
	
	
	
	
	
	
	

	
	
	
	
	
	
	
	

	
	
	
	
	
	
	
	

	
	
	
	
	
	
	
	

	
	
	
	
	
	
	
	

	
	
	
	
	
	
	
	

	
	
	
	
	
	
	
	

	
	
	
	
	
	
	
	

	
	
	
	
	
	
	
	

	
	
	
	
	
	
	
	

	
	
	
	
	
	
	
	

	
	
	
	
	
	
	
	

	
	
	
	
	
	
	
	


D．11  审查结论

	审查组依据JJF 1356.X—XXXX《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及其他有关规定，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该用能单位进行能源计量审查：

	审查项目数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综合评定得分

	63
	
	
	
	
	
	

	根据该单位能源计量工作及整改后的情况，本次审查结论为：

□ “符合规范要求”； 

□ “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 “不符合规范要求”。

建议给予该单位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

□ AAAA级；  □ AAA级；   □ AA级；  □ A级；  □ 无 。


D．12  不符合项汇总

	不符合项

报告编号
	不符合情况概要
	整改要求

	
	
	

	
	
	

	
	
	

	
	
	

	
	
	


                                                审查组组长签字：

D．13  审查组成员签字

	审查组职务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签字

	组  长
	
	
	

	成  员
	
	
	

	
	
	
	

	
	
	
	

	
	
	
	

	
	
	
	


附录E
能源计量审查结果汇总表

	序号
	审查要素
	能源计量审查条款号
	审单项查结论
	说明

（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1
	4

能源计量管理
	4.1总体要求（2.5分）

4.1.1健全能源计量体系（0.5分）
	□
	□
	□
	□
	□
	

	2
	
	4.1.2纳入能源绩效管理（0.5分）
	□
	□
	□
	□
	□
	

	3
	
	4.1.3能源利用状况监测（0.5分）
	□
	□
	□
	□
	□
	

	4
	
	4.1.4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0.5分）
	□
	□
	□
	□
	□
	

	5
	
	4.1.5建立药品环境体系（0.5分）
	□
	□
	□
	□
	□
	

	6
	
	4.2组织与管理（4.0分）
4.2.1组织机构（1.0分）
	□
	□
	□
	□
	□
	

	7
	
	4.2.2管理职责（3.0分）

4.2.2.1能源计量负责人（1.0分）
	□
	□
	□
	□
	□
	

	8
	
	4.2.2.2能源计量主管部门（1.0分）
	□
	□
	□
	□
	□
	

	9
	
	4.2.2.3能源计量岗位（1.0分）
	□
	□
	□
	□
	□
	

	10
	
	4.3能源计量管理制度（4.5分）
4.3.1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2.0分）
	□
	□
	□
	□
	□
	

	11
	
	4.3.2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基本内容（2.5分）
	□
	□
	□
	□
	□
	

	12
	
	4.4能源计量目标（3.0分）
4.4.1制定能源计量目标（0.5分）
	□
	□
	□
	□
	□
	

	13
	
	4.4.2能源计量目标发布（0.5分）
	□
	□
	□
	□
	□
	

	14
	
	4.4.3能源计量目标基本要求（1.0分）
	□
	□
	□
	□
	□
	

	15
	
	4.4.4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1.0分）
	□
	□
	□
	□
	□
	

	16
	
	4.5持续改进（8.0分）
4.5.1 持续改进工作机制（2.0分）
	□
	□
	□
	□
	□
	

	17
	
	4.5.2自查工作（3.5分）
4.5.2.1自查方案（1.0分）
	□
	□
	□
	□
	□
	

	18
	
	4.5.2.2自查记录（1.0分）
	□
	□
	□
	□
	□
	

	19
	
	4.5.2.3自查报告（1.5分）
	□
	□
	□
	□
	□
	

	20
	
	4.5.3整改和验证（2.5分）
	□
	□
	□
	□
	□
	

	21
	5

能源计量人员
	5.1人员配备（5.5分）
5.1.1能源计量管理人员（1.5分）
	□
	□
	□
	□
	□
	

	22
	
	5.1.2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和使用维护人员（2.0分）
	□
	□
	□
	□
	□
	

	23
	
	5.1.3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应用人员（2.0分）
	□
	□
	□
	□
	□
	

	24
	
	5.2人员资质和培训（4.5分）
5.2.1能源计量人员能力和资质（1.5分）
	□
	□
	□
	□
	□
	

	25
	
	5.2.2能源计量人员培训（2.0分）
	□
	□
	□
	□
	□
	

	26
	
	5.2.3检定/校准人员培训（0.5分）
	□
	□
	□
	□
	□
	

	27
	
	5.2.4能源计量人员考核（0.5分）
	□
	□
	□
	□
	□
	

	28
	6

能源计量器具
	6.1能源计量器具配备（15.0分）
6.1.1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3.0分）
6.1.1.1分类分级分项计量及智能化（1.5分）
	□
	□
	□
	□
	□
	

	29
	
	6.1.1.2自家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配备（1.5分）
	□
	□
	□
	□
	□
	

	30
	
	6.1.2能源计量器具配备需要量确认（7.5分）
6.1.2.1确定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2.5分）
	□
	□
	□
	□
	□
	

	31
	
	6.1.2.2确定能源计量采集点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1.5分）
	□
	□
	□
	□
	□
	

	32
	
	6.1.2.3确定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和准确度等级需求（1.5分）
	□
	□
	□
	□
	□
	

	33
	
	6.1.2.4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审核确认（2.5分）
	□
	□
	□
	□
	□
	

	34
	
	6.1.3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4.5分）
	□
	□
	□
	□
	□
	

	35
	
	6.2能源计量器具管理（6.0分）
6.2.1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1.5分）
	□
	□
	□
	□
	□
	

	36
	
	6.2.2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1.5分）
	□
	□
	□
	□
	□
	

	37
	
	6.2.3能源计量器具档案（1.0分）
	□
	□
	□
	□
	□
	

	38
	
	6.2.4能源计量器具计量状态标识（1.0分）
	□
	□
	□
	□
	□
	

	39
	
	6.2.5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1.0分）
	□
	□
	□
	□
	□
	

	40
	
	6.3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和结果确认（6.0分）
6.3.1内部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1.0分）
	□
	□
	□
	□
	□
	

	41
	
	6.3.2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和溯源结果确认（2.0分）
	□
	□
	□
	□
	□
	

	42
	
	6.3.3用于用能量、碳排放权交易计量器具（1.5分）
	□
	□
	□
	□
	□
	

	43
	
	6.3.4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质量控制（1.5分）
	□
	□
	□
	□
	□
	

	44
	
	6.4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5.0分）
6.4.1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状态管理（1.0分）
	□
	□
	□
	□
	□
	

	45
	
	6.4.2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维护（1.0分）
	□
	□
	□
	□
	□
	

	46
	
	6.4.3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1.0分）
	□
	□
	□
	□
	□
	

	47
	
	6.4.4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防护（1.0分）
	□
	□
	□
	□
	□
	

	48
	
	6.4.5能源计量器具损坏和可疑结果处理（1.0分）
	□
	□
	□
	□
	□
	

	49
	7
医药制造环境管理
	7.1厂房要求（3.0分）

7.1.1洁净度（1.5分）
	□
	□
	□
	□
	□
	

	50
	
	7.1.2悬浮粒子浓度和微生物限度（1.5分）
	□
	□
	□
	□
	□
	

	51
	
	7.2排污管理（3.0分）

7.2.1污水处理（1.5分）
	□
	□
	□
	□
	□
	

	52
	
	7.2.2废气处理（1.5分）
	□
	□
	□
	□
	□
	

	53
	
	7.3设备能效（4.0分）

7.3.1空调 （0.8分）
	□
	□
	□
	□
	□
	

	54
	
	7.3.2冷水机组（0.8分）
	□
	□
	□
	□
	□
	

	55
	
	7.3.3电机驱动设备（0.6分）
	□
	□
	□
	□
	□
	

	56
	
	7.3.4通风机（0.6分）
	□
	□
	□
	□
	□
	

	57
	
	7.3.5不间断电源（0.4分）
	□
	□
	□
	□
	□
	

	58
	
	7.3.6变压器（0.4分）
	□
	□
	□
	□
	□
	

	59
	
	7.3.7柴油发电机（0.2分）
	□
	□
	□
	□
	□
	

	60
	
	7.3.8空压机（0.2分）
	□
	□
	□
	□
	□
	

	61
	8

能源计量数据
	8.1能源计量数据采集（6.0分）
8.1.1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1.0分）
	□
	□
	□
	□
	□
	

	62
	
	8.1.2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要求（1.0分）
	□
	□
	□
	□
	□
	

	63
	
	8.1.3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1.0分）
	□
	□
	□
	□
	□
	

	64
	
	8.1.4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法（1.5分）
	□
	□
	□
	□
	□
	

	65
	
	8.1.5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及保存（1.5分）
	□
	□
	□
	□
	□
	

	66
	
	8.2能源计量数据处理（5.0分）
8.2.1能源计量数据原始性（1.5分）
	□
	□
	□
	□
	□
	

	67
	
	8.2.2能源计量数据校验评价（1.0分）
	□
	□
	□
	□
	□
	

	68
	
	8.2.3能源计量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处理（1.0分）
	□
	□
	□
	□
	□
	

	69
	
	8.2.4能源计量数据处理后审核确认（1.5分）
	□
	□
	□
	□
	□
	

	70
	
	8.3能源计量数据应用（10.0分）
8.3.1应用于能源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1.5分）
	□
	□
	□
	□
	□
	

	71
	
	8.3.2应用于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1.5分）
	□
	□
	□
	□
	□
	

	72
	
	8.3.3应用于节能分析和节能技术改造（1.5分）
	□
	□
	□
	□
	□
	

	73
	
	8.3.4应用于能源审计、能平衡、能效对标等（1.5分）
	□
	□
	□
	□
	□
	

	74
	
	8.3.5应用于碳计量活动（2.0分）
	□
	□
	□
	□
	□
	

	75
	
	8.3.6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1.0分）
	□
	□
	□
	□
	□
	

	76
	
	8.3.7应用于医药药品的溯源（1.0分）
	□
	□
	□
	□
	□
	

	77
	
	8.4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1.0分）

8.4.1建立信息化系统（0.5分）
	□
	□
	□
	□
	□
	

	78
	
	8.4.2能耗数据线上报送（0.5分）
	□
	□
	□
	□
	□
	

	79
	9

能效监测管理
	9.1主要用能设备管理（1.0分）

9.1.1管理台账（0.5分）
	□
	□
	□
	□
	□
	

	80
	
	9.1.2账户信息（0.5分）
	
	
	
	
	
	

	81
	
	9.2主要用能设备能效评估（3.0分）

    9.2.1能效检测评估（2.0分）
	□
	□
	□
	□
	□
	

	82
	
	9.2.2能效在线监测（1.0分）
	□
	□
	□
	□
	□
	


附录F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不符合项报告（格式）
                                                                              编号           
	用能单位：                            

	审查人员在    □资料审查时完成
              □现场审查时完成                              日  期：          

	被审查部门/岗位：                        陪同人：               

	不符合事实描述：                                                                

不符合评定依据：
依据的标准/审查规范/管理文件名称：                                              

上述文件条款号：                    
整改要求：

不符合项的整改工作将通过下列方式确认：
□ 提供必要的见证材料
□ 现场跟踪访问
□ 其他                                    

□ 完成整改期限                             
审查人员：             

	被审查方确认意见：
□ 确认    □ 不确认

被审查方代表：             
	审查组组长确认意见：
□ 确认    □ 不确认

审查组组长：            

	被审查方的整改措施及整改情况：
                                           被审查方代表：           日期：           

	整改措施有效性确认：
                                               审查组组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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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F 1356— XXXX





原煤





用能单位





原煤站房





用能单元冷水机组





次级用能单位1





用能单元


（工业蒸汽）站）








纯水





用能单位





电能





变电站





主要用能空调





次级用能单位2





用能单元


（压缩空气站）





主要用能通风机





次级用能单位3





用能单位





自来水








储能








光伏





次级用能单位4








余热回收





用能单位





燃气调压柜/箱








天然气








纯蒸汽





大型灭菌器





外购


蒸汽





用能单位











污水处理





废气处理





L1－1








2.5级











供汽单位





用能单位





L2－1








2.5级











L2－2








2.5级











L2－3








2.5级











超纯水设备





次级用能单位1





次级用能单位2








L1－4








1.0级











L3－1








2.5级











L3－3








2.5级











L3－2








2.5级











大型灭菌器





空调





通风机





冷机机组








II
IV

